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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241            证券简称：*ST时万            编号：临 2020-031 

 

辽宁时代万恒股份有限公司 

挂牌出售资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辽宁时代万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拟将所持有的辽宁

时代物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时代物业”）99.53%股权及辽宁时代大

厦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时代大厦”）45.76%股权作为一个标的，通过大连

产权交易所公开挂牌转让。 

 本次交易挂牌底价为 31,920.48 万元，最终成交价格取决于摘牌方

的报价。 

 公司最近12个月内累计出售资产占上年末经审计资产总额的比例已

超过30%，根据相关规定，本次交易尚需公司股东大会特别决议审议批准。 

 本次交易标的对应的房产目前均已抵押给中行大连分行，经协商已

获得该行对于本次交易的理解和认可。公司正积极协商解决，不会对本次

交易的实施构成实质障碍。 

 本次交易尚需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备案审批。 

 本次交易能否获得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批准、公司股东大会特别

决议审议通过，以及公开挂牌竞价交易能否完成，均存在不确定性。 

 

一、交易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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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交易基本情况介绍 

为改善公司的财务状况，降低流动性风险和财务负担，改变公司持续

亏损的局面，进一步整合资源聚焦主业新能源电池制造业务，公司拟将所

持有的时代物业99.53%股权及时代大厦45.76%股权作为一个标的，通过大

连产权交易所公开挂牌转让。与公司共同投资设立时代物业、时代大厦的

出资人辽宁时代万恒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时代万恒控股”）持有

两家公司的股权比例分别为0.47%、54.24%，事前已作出放弃优先受让权的

决定。 

本次交易挂牌底价为以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北京卓信大华资产评估有

限公司于评估基准日2020年7月31日采用资产基础法确定的时代物业、时代

大厦股东全部权益评估值15,971.18万元和35,018.26万元为基数，按照公

司持股比例99.53%和45.76%计算出对应的评估值分别为15,896.12万元和

16,024.36万元的合计数31,920.48万元。上述评估结果已经国有资产监督

管理机构备案。 

    本次交易尚需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备案审批，最终成交价格取决于

摘牌方的报价。 

    本次交易按照挂牌底价测算，如下表所列，公司最近12个月内累计出

售资产56,247.75万元占上年末（2019年12月31日）经审计资产总额

132,460.90万元的42.46%，已超过上年末经审计资产总额的30%，根据《上

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本次交易尚需

公司股东大会特别决议审议批准。 

公司最近 12 个月内出售资产累计计算表 

单位：人民币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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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的公司 

（项目） 

基准日经审计              

资产总额 

基准日经评估                

资产总额 

股份公司            

持股比例 

按孰高原则确定             

分摊资产额 

时代万恒投资 

（转让林业股权） 
  24,307.27   100%      24,307.27 

时代物业 

（拟挂牌转让） 
  11,212.63   15,991.28 99.53%      15,916.12 

时代大厦（投资额） 

（拟挂牌转让） 
13,100.48 16,024.36 45.76% 16,024.36 

合  计            56,247.75 

公司 2019年 12月 31日

经审计资产总额 
   132,460.90 

累计占比    42.46% 

 

本次交易未构成重大资产重组，其实施不存在重大法律障碍。 

本次交易能否获得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批准、公司股东大会特别决

议审议通过，以及公开挂牌竞价交易能否完成，均存在不确定性。 

（二）董事会表决情况及独立董事意见 

2020年9月27日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临时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出售公司持有的时代物业及时代大厦股权的议案》。参加本

次会议7名董事的表决结果为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独立董事就本次交易事项发表独立意见：我们经审慎研究认为，公司

出于改善财务状况，降低流动性风险和财务负担，改变持续亏损现状的考

虑，挂牌出售所持有的时代物业、时代大厦两公司股权以进一步整合资源

有利于公司主业的发展。同时，公司选聘的评估机构具有良好的专业能力

和履职应有的独立性，估值公平、合理，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公司全体股东

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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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交易事项审批情况 

本次交易尚需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备案审批及公司股东大会特别决

议审议批准。 

二、 交易对方情况介绍 

本次交易为公开挂牌竞价交易，目前无法确定交易对方。公司将根据

交易进展情况及时履行后续的信息披露义务。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交易标的 

1、本次交易标的公司为时代物业及时代大厦。 

时代物业，成立于 2008 年 12 月；注册地址：辽宁省大连市中山区港

湾街 7 号；注册资本：10,600 万元；法定代表人：姜道林；主营业务：写

字间租赁和物业管理服务。公司及时代万恒控股两名股东分别持有其

99.53%、0.47%股权。时代物业为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时代大厦,成立于 1995 年 04月；注册地址：辽宁省大连市中山区港湾

街 7 号；注册资本：18,650 万元；法定代表人：李军；主营业务：写字间

租赁和物业管理服务并有餐饮、停车场等配套服务。时代万恒控股及公司

两名股东分别持有其 54.24%、45.76%股权。时代大厦为公司的联营公司。 

时代大厦和时代物业的主要核心资产为位于辽宁省大连市中山区港湾

街 7 号的写字楼“时代大厦”（下文中称“大厦写字楼”，以区别于公司“时

代大厦”）不动产产权，其中，时代大厦持有大厦写字楼地下 1-2、地上 1-4、

7-8、13-25 层的产权，建筑面积为 35,139.82 ㎡；时代物业持有大厦写字

楼地上 5-6、9-12 层的产权，建筑面积为 10,616.60 ㎡，大厦写字楼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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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权面积为 4,942.50 ㎡，土地性质为：国有出让土地，土地用途为：其

他商服用地，土地使用权期限至 2050年 01 月 11 日。 

2、本次交易标的为公司持有的时代物业 99.53%股权及时代大厦 45.76%

股权。 

 3、交易标的的权属情况 

公司持有的时代物业 99.53%股权及时代大厦 45.76%股权不涉及诉讼、

仲裁事项或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也不存在影响本次交易实施的重大法

律障碍。 

关于抵押和担保情况的说明： 

本次交易标的对应的房产目前均已抵押给中行大连分行。公司中行贷

款约 2,800 万元（403 万美元）由整栋大厦写字楼抵押担保取得，时代万恒

控股中行贷款 13,000 万元，由时代大厦对应的写字楼楼层抵押担保取得。

经与中行大连分行协商，获得了对方对于本次交易的理解和认可。 

针对以上存在的抵押及担保情况，公司正积极协商解决，不会对本次

交易的实施构成实质障碍。 

4、交易标的公司最近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状况 

根据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时代物业、时代大厦

分别出具的《辽宁时代物业发展有限公司专项审计报告》（众环专字

[2020]320026 号）、《辽宁时代大厦有限公司专项审计报告》（众环专字

[2020]320027 号），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上交所网站 www.sse.com.cn 的专

项审计报告，标的公司主要财务指标见下表。 

时代物业经审计一年又一期财务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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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2019 年 12 月 31 日 2020 年 7 月 31日 

资产总额 11,268.33 11,212.63 

负债总额 53.27 20.10 

所有者权益总额 11,215.05 11,192.53 

项目 2019 年度 2020 年 1-7 月 

营业总收入 512.25 242.47 

营业总成本 332.51 264.22 

利润总额 43.84 -22.75 

净利润 33.15 -22.52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33.15 -22.45 

 

时代大厦经审计一年又一期财务数据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2019年 12月 31日 2020年 7 月 31日 

资产总额 37,986.74 40,760.79 

负债总额 6,779.31 7,289.38 

所有者权益总额 31,207.43 33,471.41 

项目 2019 年度 2020 年 1-7 月 

营业总收入 3,130.94 1,628.82 

营业总成本 2,302.62 1,077.26 

利润总额 394.07 2,775.87 

净利润 294.58 2,085.01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593.80 413.32 

备注：2020 年 1-7 月利润数据中包含投资性房地产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2,218.24 万元，剔除此部分影

响因素后 2020 年 1-7 月利润总额为 557.63 万元。 

（二）评估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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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北京卓信大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为时代物业、时

代大厦分别出具了《辽宁时代万恒股份有限公司拟转让辽宁时代物业发展

有限公司股权评估项目资产评估报告》（卓信大华评报字[2020]第 8309号）、

《辽宁时代万恒股份有限公司拟转让辽宁时代大厦有限公司股权评估项目

资产评估报告》（卓信大华评报字[2020]第 8308 号）, 详见公司同日披露

于上交所网站 www.sse.com.cn 的资产评估报告。 

1、时代物业 

根据“卓信大华评报字（2020）第 8309 号” 资产评估报告，评估机

构采用资产基础法和收益法对时代物业于评估基准日 2020 年 7 月 31 日的

全部股东权益价值进行评估，并采用资产基础法的评估结果 15,971.18 万

元作为最终评估结论，具体如下： 

采用资产基础法，时代物业经审计的评估基准日账面资产总计

11,212.63 万元，评估价值 15,991.28 万元，增值 4,778.65 万元，增值率

42.62%；账面负债总计 20.10 万元，评估价值 20.10 万元；账面净资产

11,192.53 万元，评估价值 15,971.18 万元，增值 4,778.65 万元，增值率

42.69%。  

采用收益法，时代物业经审计的评估基准日股东全部权益，评估前账

面价值 11,192.53 万元，评估价值 9,302.00 万元，评估减值 1,890.53 万

元，减值率 16.89%。 

两种评估方法确定的评估结果差异 6,669.18 万元。资产基础法评估结

果比收益法评估结果增加 71.70%。 

2、时代大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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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卓信大华评报字（2020）第 8308 号” 资产评估报告，评估机

构采用资产基础法和收益法对时代大厦于评估基准日 2020 年 7 月 31 日的

全部股东权益价值进行评估，并采用资产基础法的评估结果 35,018.26 万

元作为最终评估结论，具体如下： 

采用资产基础法，时代大厦经审计的评估基准日账面资产总计

40,760.79 万元，评估价值 42,307.65 万元，增值 1,546.86 万元，增值率

3.79%；账面负债总计 7,289.39万元，评估价值 7,289.39万元；账面净资

产 33,471.40 万元，评估价值 35,018.26 万元，增值 1,546.86万元，增值

率 4.62%。  

采用收益法，时代大厦经审计的评估基准日股东全部权益，评估前账

面价值 33,471.40 万元，评估价值 10,897.00 万元，评估减值 22,574.40

万元，减值率 67.44%。 

两种评估方法确定的评估结果差异 24,121.26 万元。资产基础法评估

结果比收益法评估结果增加 221.36%。 

3、两种方法差异较大的原因及中介机构选用评估结论的说明 

两种评估方法差异较大主要原因为收益法是在对企业未来收益预测的

基础上计算评估价值的方法，由于时代物业及时代大厦主要收入来源为投

资性房地产出租租金收入及物业收入，主要资产为投资性房地产，根据被

评估单位所处行业和经营特点，目前我国房地产市场租售比的不匹配性，

导致以租金收入为基础的收益法评估价值会远低于以房地产市场可出售金

额为基础的资产基础法评估价值。所以评估机构认为收益法不能比较客观、

全面的反映目前企业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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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基础法主要以资产负债表作为建造成本口径，确定企业在评估基

准日实际拥有的各要素资产、负债的现行更新重置成本价值，时代物业及

时代大厦主要资产为大厦写字楼，本次在针对投资性房地产及固定资产房

屋建筑采用市场法进行评估，比较真实、切合实际的反映了企业价值。 

故中介机构本次评估选取资产基础法评估结果（即房地产的市场交易

价格）作为最终的评估结论。 

4、关于资产基础法中资产构成情况及评估增值分析 

时代物业评估基准日资产总额为 11,212.63万元，评估价值 15,991.28

万元，增值 4,778.65 万元，增值率 42.62%。具体明细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   目 
 帐面价值  评估价值 增值额 增值率% 

 A  B C=B-A D=（B-A）/A 

流动资产  4,549.48   4,549.48   -     -    

非流动资产  6,663.15   11,441.80   4,778.65   71.72  

其中：长期股权投资     

      投资性房地产  6,648.81   11,437.93   4,789.11   72.03  

      固定资产  1.30   3.65   2.35   180.46  

  长期待摊费用  12.81   -     -12.81   -100.00  

    递延所得税资产  0.22   0.22   -     -    

    其他非流动资产     

资产总计  11,212.63   15,991.28   4,778.65   42.62  

由于时代物业投资性房地产采用成本模式计量，本次评估投资性

房地产采用市场法进行评估，因此投资性房地产增值。 

 

时代大厦评估基准日资产总额为 40,760.79 万元，评估价值

42,307.65 万元，增值 1,546.86 万元，增值率 3.79%。具体明细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   目  帐面价值  评估价值 增值额 增值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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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B C=B-A D=（B-A）/A 

流动资产  8,300.66   8,300.66   -     -    

非流动资产  32,460.13   34,006.99   1,546.86   4.77  

其中：长期股权投资     

      投资性房地产  30,644.22   30,644.22   -     -    

      固定资产  1,140.24   3,100.10   1,959.86   171.88  

      无形资产  645.53   -     -645.53   -100.00  

   长期待摊费用  19.22   251.74   232.52   1,209.92  

     递延所得税资产  10.94   10.94   -     -    

     其他非流动资产     

资产总计  40,760.79   42,307.65   1,546.86   3.79  

由于时代大厦投资性房地产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计量，固定资产中

房屋建筑账面价值为历史成本，本次评估投资性房地产及固定资产房

屋建筑采用市场法进行评估，因此投资性房地产无增减值，固定资产

房屋建筑增值。 

无形资产土地使用权减值是由于投资性房地产及固定资产房屋建

筑采用房地合一评估，土地使用权未单独评估，导致土地使用权评估

减值。 

长期待摊费用增值是由于对应 26 层装修费评估，由于大厦写字楼

26 层房屋其面积已分摊至其他楼层，该楼层无单独产权手续，其权属

归时代大厦所有。时代大厦对其进行装修改造后用于出租，本次评估

在长期待摊费用中对其按出租合同面积、市场租金价格测算其价值。 

四、交易的主要内容及定价情况 

（一）主要内容 

本次交易为公开挂牌竞价交易，目前无法确定交易对方及签署相关交

易合同。公司将依据交易进展情况及时履行后续的信息披露义务。 

    （二）定价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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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交易挂牌底价为以资产评估机构于评估基准日 2020 年 7 月 31 日

采用资产基础法确定的时代物业、时代大厦股东全部权益评估值 15,971.18

万元和 35,018.26万元为基数，按照公司持股比例 99.53%和 45.76%计算出

对应的评估值分别为 15,896.12万元和 16,024.36万元的合计数 31,920.48

万元，如下表： 

交易定价情况表 

单位：人民币万元 

标的公司名称 评估值 公司持股比例 起拍价 

时代物业 15,971.18 99.53% 15,896.12 

时代大厦 35,018.26 45.76% 16,024.36 

合    计 50,989.44  31,920.48 

 

上述评估结果已经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备案。 

    本次交易尚需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备案审批，最终成交价格取决于

摘牌方的报价。 

五、交易其他事项安排 

（一）过度期损益 

评估基准日至股权交割日之间损益拟由受让方承担。 

（二）员工安置计划 

本次交易为股权交易不涉及员工劳动合同变更事项，员工原有的聘用

关系不会改变。 

（三）债权债务处理及抵押安排 

1、截至 2020 年 7月 31日，公司应付时代物业款项 4,100 万元，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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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股权交易款扣减方式予以解决。 

2、除另有约定，标的公司的债权债务由原公司承担承接。 

3、涉及标的房产抵押事项，公司汇同时代万恒控股与受让方、中行

大连分行共同协商，挂牌交易不受影响的情况下，保证各方的利益。 

六、本次交易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1、本次交易旨在改善公司的财务状况，降低流动性风险和财务负担，

改变公司持续亏损的局面。本次交易的完成，将有利于公司聚焦主业新能

源电池制造业务的发展。因本次交易为挂牌公开竞价交易，具体交易时间、

交易价格尚未确定，公司暂时无法预计本次交易对本年利润的影响额。 

2、本次交易完成后，时代物业将不再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公司没

有对其提供担保、委托其理财的情况。时代物业不存在占用公司资金的情

况。 

3、时代大厦作为联营企业，也不存在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况。 

七、风险提示 

本次交易能否获得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批准、公司股东大会特别决

议审议通过，以及公开挂牌竞价交易能否完成，均存在不确定性。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

易所网站（www.sse.com.cn），有关公司的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

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八、上网公告附件 

1、独立董事关于出售公司持有的时代物业及时代大厦股权的独立意见； 

2、《辽宁时代物业发展有限公司专项审计报告》（众环专字[2020]320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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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 

3、《辽宁时代万恒股份有限公司拟转让辽宁时代物业发展有限公司股权

评估项目资产评估报告》（卓信大华评报字[2020]第8309号）； 

4、《辽宁时代大厦有限公司专项审计报告》（众环专字[2020]320027号）； 

5、《辽宁时代万恒股份有限公司拟转让辽宁时代大厦有限公司股权评估

项目资产评估报告》（卓信大华评报字[2020]第8308号）。 

特此公告。 

 

 

辽宁时代万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 9 月 29日 


